[bookmark: _Toc471226388]未来科学与工程学院人工智能专业学位
硕士研究生培养方案
一、专业领域简介
本专业方向依托的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学科自1984 年建设至今，已成为江苏省优势学科和江苏省品牌专业。形成了“学士-硕士-博士-博士后”完整的人才培养体系。
 本专业以计算机科学基础理论和人工智能技术等为基础，坚持“理论创新、应用驱动、服务社会”的发展思路和“国内一流、国际知名”的发展目标。学科充分利用苏州和江苏在信息产业方面的优势，在计算机基础理论和人工智能应用领域形成了人才培养、科学研究和社会服务的特色。
 本学科目前拥有国家级、省级实验教学示范中心各1个，国家级工程实践教育中心2个，教育部“产教融合协同育人基地”1个，省级重点实验室1个，省级工程实验室2个，省级研究生工作站36个。专任教师77名，其中教授32名，副教授32名，有博士学位教师35名。企业兼职教师7名，名誉教授、客座教授、兼职教授等15名。5年来，承担国家级重点项目2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28项，其它国家级或省部级项目40项。获省部级教学奖3项、省部级科研奖3项，科技成果转化7项。培养毕业博士、硕士202名。
二、培养目标及基本要求
培养适应市场需要、德才兼备的高层次复合型、应用型工程技术和工程管理人才。基本要求是：
1、拥护党的基本路线和方针政策，热爱祖国，遵纪守法，具有良好的职业道德和敬业精神，具有科学严谨和求真务实的学习态度和工作作风，身心健康。
2、掌握计算机科学与技术领域坚实的基础理论、先进技术方法和手段，具有必要的从事软、硬件系统分析与设计的能力，以及独立从事项目设计、组织、开发和管理的能力。
3、具有实事求是、严谨的科学作风及良好的团队协作能力。
4、掌握一门外语，具备良好的阅读、理解和撰写外语资料的能力和进行国际化交流的能力。
三、学习年限
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学制3年，学习年限最长不超过5年。
四、课程设置与学分
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在校期间，课程总学分最低要求为28学分(其中学位课最低要求为16学分),必修环节7学分。

公共课程（7学分）：
	课程名称
	学时
	学分
	开设时间
	开课单位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
	36
	2
	第一学期
	马克思主义学院

	自然辩证法概论
	18
	1
	第一学期
	马克思主义学院

	工程伦理
	18
	1
	第二学期
	研究生公共课学院

	硕士基础英语
	54
	3
	第一学期
	外国语学院


基础理论类和专业技术类必修课程（不少于9学分）：
	课程代码
	课程名称
	学时
	学分
	开设时间
	任课教师
	开课单位

	24702021
	计算机数学
	54
	3
	秋季
	唐煜
	未来科学与工程学院

	24702022
	算法设计与分析
	54
	3
	秋季
	陈亮
	未来科学与工程学院

	24702026
	硕士专业英语
	54
	3
	秋季
	沈宇凌
	未来科学与工程学院


学位选修课程：（不少于12学分，不少于4门）
	课程代码
	课程名称
	学时
	学分
	开设时间
	任课老师
	备注

	24702024
	专业写作
	54
	3
	春
	杨聪
	必选

	24702030
	智能物联网导论
	36
	2
	春
	汪磊
	选修

	24702028
	人工智能赋能肿瘤放疗
	36
	2
	春
	彭涛
	选修

	24702017
	AI for Science导论
	36
	2
	春
	罗玖
衡益
	选修

	24702018
	数据挖掘导论
	36
	2
	春
	吴颖文
	选修

	24702019
	联邦学习
	36
	2
	春
	袁亚超
	选修

	24702020
	强化学习原理及应用
	36
	2
	春
	  程志鹏，
李治军
	选修

	24702015
	数据驱动动态建模
	36
	2
	春
	沈宇凌
	选修

	24702012
	机器视觉
	54
	3
	春
	王立辉
	选修

	24702014
	LaTeX科技排版
	36
	2
	春
	孙斌
	选修

	24702011
	新能源技术
	36
	2
	春
	朱坤
	选修

	24702010
	嵌入式操作系统
	36
	2
	春
	兰志强
	选修




必修环节（7学分）：
	课程名称
	学时
	学分
	开设时间

	专业实践
	/
	4
	第三～四学期

	开题报告
	/
	1
	第三学期

	中期考核
	/
	1
	第四学期

	学术活动
	/
	1
	第一～四学期


五、培养环节
1、专业实践（4学分）
专业实践是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的基本要求，面向行业领域进行充分的、高质量的专业实践是培养高层次应用型人才的重要环节。
专业实践主要由与本专业相关的教学实践、工程实践、应用实践和其它实践等组成。在课程学习阶段融入解决专业实际问题能力训练后，研究生须进行专业实践，可采用集中实践与分段实践相结合的方式进行，专业实践时间应不少于3个月。
专业实践结束后，研究生须提交《人工智能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专业实践报告》，由实践单位、校内导师、校外导师和培养单位共同考核评定，考核结果分为“通过”和“不通过”。考核结果为“不通过”的研究生须重新实践或延长实践期限，然后重新参加考核评定。
2、开题报告
研究生在撰写学位论文之前，必须经过认真的调查研究，查阅50篇以上的文献资料，全面了解本人主攻研究方向的历史和现状，在此基础上确定学位论文研究题目，并作论文开题报告。
硕士生的开题报告原则上在第三学期完成，开题报告时组织3-5名相近领域专家进行不少于30分钟的答辩，通过投票有三分之二同意方可通过开题报告。开题报告审核通过后至少一年方可申请答辩。
3．中期考核
中期考核包括研究生自评总结、课程学习情况审核、学位论文进展情况检查以及导师对研究生政治思想表现、学习和科研能力的评定，最终由研究生培养单位学位评定分委员会作出综合评定意见。
硕士生在开题报告审核通过满6个月且研究课题已取得一定的进展后，可申请中期考核，学生根据中期考核评定意见，决定是否继续攻读硕士学位。
中期考核主要针对硕士生开题报告题目内容的研究进展进行综合评估。评估结果分进度正常﹑进度滞后和没有按计划执行3种情况，对进度滞后的硕士研究生给以提示，对没有按计划执行的硕士研究生劝其延期或改成硕士研究生毕业总结论文。
4．学术活动
硕士生在读期间应至少参加15次学术活动。包括但不限于学术讲座、专题类讲座、学术会议、科技类展会等。将书面记录和撰写的心得体会交导师签字认可，在论文答辩前一个学期末将经导师签字后的书面材料交所在培养单位研究生秘书存档备查
5．科研记录
根据《苏州大学研究生科研记录规范暂行管理办法》（苏大研[2018]67号）文件规定，学生应做好科研记录工作，并在论文开题、中期考核、答辩前提交科研记录本供学位评定分委员会、考核小组和答辩委员会查阅、质疑。
研究生参加专业实践，应在科研记录本中进行详细记载，具体要求按照学校最新的研究生科研记录规范管理文件中的规定执行。
研究生在申请答辩前必须注明论文中的所有数据和资料在科研记录中的具体页码位置。并与导师同时签署毕业论文和学位论文所有数据的真实性和原创性的承诺书，承诺书递交各培养单位研究生管理部门存档后方可启动答辩申请。未提交符合要求的科研记录本和承诺书的不允许参加答辩。
六、学位论文
学位论文应来源于工程实际或具有明确的工程技术背景，可以是新技术、新设备、新产品的研制与开发。论文的内容可以是：工程设计与研究、技术研究或技术改造方案研究、工程软件或应用软件开发、工程管理等。论文应具备一定的技术要求和工作量，体现作者综合运用科学理论、方法和技术手段解决工程技术问题的能力，并有一定的理论基础，具有先进性、实用性。
学位论文是培养专业学位研究生综合运用所学知识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能力的重要环节，也是衡量能否获得学位的重要依据之一。论文工作须在导师指导下独立完成。鼓励实行双导师制，其中一位导师来自培养单位，另一位导师来自企业的与本领域相关的专家。也可以根据学生的论文研究方向，成立指导小组。
学位论文应密切结合实际，能够体现综合运用软件工程、计算机技术的理论、知识、方法和手段，分析与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能够体现具有创新意识和独立承担专业领域实际工作和管理工作的能力。
学位论文的形式可以是专题研究论文，也可以是工程设计、专题研究成果或是高水平（质量）的调研报告或案例分析报告，但不能是实际工作的简单总结。
论文正文一般应不少于2万字。论文写作标准和规范按照《苏州大学研究生学位论文格式规定》执行。学位论文必须有一定的工作量，在论文题目确定后，用于论文工作的时间一般不应少于1年。
七、毕业与学位申请
研究生实行毕业与学位申请制。研究生每年按培养单位要求规定，提交相关申请。
申请者需符合：
1．修完培养方案中制定的课程，修满规定的学分。
2．达到授予学位的科研成果的基本要求，详见相关规定。
3．完成培养环节规定的各项要求。
4．完成学位论文、通过学位论文答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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